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信用承诺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共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引导行业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

树立诚信为本、信誉至上的风尚，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关于推进行业

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结

合协会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协会分支机构、会员均

必须遵守本制度，共同提高信用意识和道德水准，推进行业自律，创造行业良好

发展环境。

第二章 信用内容承诺

第三条 依法开展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服务等活动，杜绝行业垄断行为。

第三章 服务方式承诺

第四条 依法办理登记。在办理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时提供的

资料均合法、真实、准确和有效。

第五条 加强内部建设、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民

主议事机制、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以及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自律

机制。

第六条 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七条 落实信息公开。公开登记证书、章程、组织机构设置、负责人及

理事会成员名单信息; 重大活动情况、财务收支情况、接受捐赠和资助情况、年



度工作报告等信息主动向会员或依法向社会公开，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八条 接受监督管理。自觉接受业务指导单位、党建机关和登记管理机

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

第四章 服务对象承诺

第九条 以会员企业为服务对象，积极推进安防行业队伍建设工作，维护

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收费标准承诺

第十条 严格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协会章程、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会员

管理办法收取会费，在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的业务活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内部管理制度规定收取服务费用。

第十一条 不强制入会并以此目的收取会费。

第十二条 不利用政府名义或以政府委托事项为由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

费标准。

第十三条 不强制会员付费参加各类会议、培训、展览活动及出国考察等。

第十四条 不强制会员、企业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

第十五条 不以担任理事、负责人为名收取会费以外的费用。

第十六条 不搞非法集资活动。

第六章 信用承诺的形式

第十七条 信用承诺实行公开的原则。向会员或社会公众公开。利用协会网

站、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向社会公众和会员公开。

第七章 信用承诺的措施



第十八条 及时处理信用承诺发生的现象，并向相关部门和责任人采取措施

进行补救式服务，将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第二十条 发生诚信问题，要向社会公开道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北京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

审议通过；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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